
天府股交中心

【活动名称】“5.15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活动主题】

本届活动以“心系投资者，携手共行动”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为主题。

【活动内容】

证监会阎庆民副主席在最近讲话中提到，设立“全国投资者保

护宣传日”是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大事。服务好国家

战略和人民利益，保护好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

券监管部门的本分和使命。

回顾我国资本市场近 30年的发展进程，广大投资者始终与市场

共担风雨、共同成长，为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

一点最值得我们珍视！时至今日，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交易最活

跃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队伍达到 1.5 亿人，其中 95%以上为中小投

资者，这在国际上是不多见的，也是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

投资者保护做得如何，与亿万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是资本市场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体现。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保护投

资者，是各类市场主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助者，天助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关键在于投资者自身。

我们希望和呼吁，广大投资者要自觉强化风险意识和理性思维，加强

对资本市场相关知识的学习，选择适合自身的产品，不盲目跟风。要



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依法依规行权维

权，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新证券法正式实施 国务院发文护航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新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

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新证券法）于 2020

年 3月 1 日起实施。

此次《证券法》修订的一大亮点，在于新设专章规定了投资者保

护制度，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

资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建立征集股东权利制度，

允许特定主体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

管理人制度；建立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纠纷的强制调解制度；完善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

修订后的《证券法》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

度，主要内容包括：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允许其接受

50名以上投资者的委托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允许投资者保护机构

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诉讼主体；建

立“默示加入”和“明示退出”的诉讼机制，为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提供方便的制度安排。明确引入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有望

进一步提高对恶性违法行为的综合处罚力度，完善证券民事诉讼程序，

以期更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新证券法 3 月 1 日起施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贯彻实

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部署做好新证券法的贯彻实施

工作。

通知指出，本次证券法修订系统总结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监



管执法、风险防控的实践经验，作出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显著

提高证券违法成本、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强化信息披露义务、压实

中介机构责任等制度改革，为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

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维护

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学习宣

传，分类分层开展培训，不断提高证券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依法

监管、依法治市能力。

通知提出，要稳步推进证券公开发行注册制。一是分步实施股票

公开发行注册制改革。证监会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完善科创板相

关制度规则，提高注册审核透明度，优化工作程序。研究制定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试点股票公开发行注册制的总体方案，并积极创造

条件，适时提出在证券交易所其他板块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

券交易场所实行股票公开发行注册制的方案，相关方案经国务院批准

后实施。在证券交易所有关板块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

场所的股票公开发行实行注册制前，继续实行核准制。二是落实好公

司债券公开发行注册制要求。依据修订后的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应当依法经证监会或国家发展改革委注册。三是完善证券公开

发行注册程序。

通知明确，要依法惩处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欺诈发行、违

规信息披露、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以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未

公开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强化信息共享和线索通报，提高案件移送查

处效率。公安机关要加大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有效

震慑。要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依法保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稳妥推进由投资者保护机构代表投

资者提起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制度。

通知强调，要加快清理完善相关规章制度。证监会、司法部等部

门要对与证券法有关的行政法规进行专项清理，及时提出修改建议。

有关部门要对照证券法修订后的新要求，抓紧组织清理相关规章制度，

做好立改废释等工作，做好政策衔接。


